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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香港上海滙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間客戶資

料共享管理隱私權政策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在保護客戶資料隱密性及安全

性的前提下，為提升客戶便利、強化風險控管、促進金融機構間跨業合作並確保

客戶權益，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之「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金

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及內部管理需要，建立

本公司客戶資料共享管理制度與原則，本公司謹依前開法令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1. 共享資料之公司名稱  

香港上海滙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共享資料範圍  

經客戶同意下，本公司與前述公司得共享之資料包括客戶基本資料、身分核

驗資料、帳戶資料、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紀錄、負面資訊、認識客戶(KYC)

資料以及其他經客戶及前述公司同意共享之資料等。共享之資料如屬身分核

驗資料、負面資訊等非公開資料，對客戶權益有較大影響性者，本公司應進

行必要之查證或提供其他強化客戶資料保護措施。 

3. 共享資料目的  

便利客戶 KYC 作業以及強化客戶關係之維護，以減少客戶重複提供或輸入作

業。減少各機構因重複建置、維護客戶資料增加之營運成本，提升整體作業

效率和增進客戶體驗。 

4. 客戶資料保護措施  

本公司業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之規定，訂定並執行「滙豐(台灣)

商業銀行使用客戶資料內部自律準則」，對於資料共享、日常維護、留存、權

限設定、報表管理、共享結束後之處理等事宜，定期檢視其妥適性及執行結

果。資料共享前，辦理資料共享部門需確認其目的係明確且妥適，並應合法

及注意倫理道德。例如評估客戶風險時，應注意避免產生潛在偏見之情形。

且不得對相同條件之客戶有不同差別待遇之情形。資料共享部門及相關單位

應確保資訊系統及資料傳輸之安全性，。 

5. 客戶權益維護之救濟方式  

客戶如有停止資料共享之要求，或因本公司辦理資料共享作業所生之申訴 及

爭議，得以書面或電話方式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將依據客戶通知，儘速 於合

理工作日內停止客戶資料共享之運用，或儘速查明並通知客戶。  

 

為保護客戶個人資料權利，若有任何法令修改及變更，本公司將修改本份公

告並儘速更新於網站上並公告予客戶。 


